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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董事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2�年4月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中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有一名委员辞任，为促进公司

规范运作，维护公司整体利益，保障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文件的有关规定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要求，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补选刘

堃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特此公告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4月7日

证券代码：002167� � �证券简称：东方锆业 公告编号：2022-030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4月7日（星期四）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4月7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4月7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4月7日上午9:15至2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汕头市珠津工业区凯撒工业园珠津一街3号楼3层，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冯立明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242,791,81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1.3226％。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241,712,81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1.1834％。 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1,079,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39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国浩律师（广

州）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2,771,1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5％；反对19,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0％；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060,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851％；反

对19,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039％；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1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2,771,1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5％；反对19,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0％；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060,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851％；反

对19,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039％；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1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2,771,1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5％；反对19,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0％；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060,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851％；反

对19,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039％；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10％。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2,771,1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5％；反对19,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0％；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060,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851％；反

对19,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039％；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10％。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2,776,7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8％；反对13,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7％；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065,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031％；反

对1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858％；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10％。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公司向金融机构及其他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以及向全资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2,771,1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5％；反对19,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0％；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060,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851％；反

对19,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039％；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10％。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2,771,1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5％；反对19,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0％；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060,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851％；反

对19,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039％；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1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1,995,2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19％；反对795,4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276％；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8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3090％；反对

795,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5800％；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1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陈秉、郭佳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东方锆业章程等相关规定，会议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关于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723� � � � � � � � � �证券简称：金莱特 公告编码：2022－053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全资子公司广东金莱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莱特智能” ）于近日收到了由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

税务局批准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金莱特智能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具体

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证书编号 发证时间 有效期

广东金莱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GR202144002702 2021年12月20日 三年

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等相关规定，

金莱特智能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三年内（2021年-2023年）可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

关优惠政策，即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本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

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8日

证券代码：002660� � � � � � � � � � � �证券简称：茂硕电源 公告编号：2022-021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1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已于2022年3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2021年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2021年年度经营情况，公司定于2022年4月14日（星期四）

下午15:00至17:00在“茂硕电源投资者关系” 小程序举行2021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本次网上业绩

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茂硕电源投资者关系” 小程序参与互动交流。为

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提前向投资者征集问题，提问通道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开放。

参与方式一：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茂硕电源投资者关系” ；

参与方式二：微信扫一扫以下二维码：

投资者依据提示，授权登入“茂硕电源投资者关系” 小程序，即可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总经理杨丰林先生，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楚长征先生，独立

董事施伟力先生，董事会秘书宋成展先生。

敬请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7日

证券代码：000523�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浪奇 公告编号：2022－013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陈文先生的书面辞职

报告。 陈文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但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陈文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生效。陈文

先生辞去副总经理职务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4,520股。 陈文先生原定任期届满日为2023年7月29

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董监高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应当在其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继续遵守下列限

制性规定：（一）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二）离职后半

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本公司股份；（三）《公司法》对董监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特此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233�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公告编号：2022-026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4月7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4月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2年4月7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4月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蕉岭县蕉城镇塔牌集团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钟朝晖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94人，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为383,130,4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32.9275� %。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6名，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85,666,5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的24.5511�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78人， 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97,463,

8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8.3764� %。

（2）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及其授权委托代表共83人，代表的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97,842,2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8.408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

的中小投资者及其授权委托代表共5人，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78,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0.032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其授权委托代表共78人，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97,463,8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8.3764� %。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现场出席或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参与或列席了本次

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议案1-9、11-15，以

特别决议审议通过议案10，本次股东大会议案5至9对中小投资者表决进行单独计票：

1、审议通过《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80,123,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51％；反对2,920,0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21％； 弃权87,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7％。

2、审议通过《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80,123,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51％；反对2,918,0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16％； 弃权89,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

3、审议通过《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80,126,9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61％；反对2,917,8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16％； 弃权85,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4％。

4、审议通过《〈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380,126,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60％；反对2,920,0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21％； 弃权83,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8％。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80,214,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90％；反对2,907,1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88％；弃权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4,926,5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200％；反对2,907,101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712％；弃权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8％。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80,123,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51％；反对2,918,0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16％； 弃权89,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4,835,1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9266％；反对2,918,001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824％；弃权8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11％。

7、审议通过《关于在梅州客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理存款业务之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80,098,0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18％；反对2,922,8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31％； 弃权19,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4,899,8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9927％；反对2,922,801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873％；弃权1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0％。

钟朝晖先生担任梅州客商银行的董事成为关联人，对本项议案已回避表决，其持有股数90,000股

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8、审议通过《关于〈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5,392,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652％；反对7,607,46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04％； 弃权13,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14,7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0090％；反对7,607,468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9425％；弃权1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85％。

钟朝晖先生、钟剑威先生、何坤皇先生、赖宏飞先生、陈毓沾先生、徐政雄先生、丘增海先生、刘延东

先生、李斌先生、赖小强先生、吴灿哲先生，因参与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成为关联人，对本项议案已回避

表决，合计持有股数545,475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象钟朝晖先生、钟剑威先生、何坤皇先生、赖宏飞先生、陈毓沾先生、

钟媛女士、陈晨科先生、徐政雄先生、丘增海先生、刘延东先生作为公司现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

员，同时参与了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第五期

员工持股计划存在关联关系，对本项议案已回避表决，合计持有股数69,571,726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9,854,0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48％；反对3,246,1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73％； 弃权30,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4,565,8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6513％；反对3,246,101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177％；弃权3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0％。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工商变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4,709,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020％；反对8,401,7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29％；弃权1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80,193,0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33％；反对2,917,8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16％；弃权1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

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80,193,0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33％；反对2,917,8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16％；弃权1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

1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4,709,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020％；反对8,401,7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29％；弃权1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

1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4,684,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956％；反对8,421,7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81％；弃权2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3％。

1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4,709,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020％；反对8,401,7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29％；弃权1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李瑮蛟先生、徐小伍先生、姜春波先生作了2021年度述职报告，报

告对2021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会议情况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的情况、专

门委员会工作情况、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所做的其他工作等情况进行了介绍。 《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

职报告》全文于2022年3月15日刊登于巨潮资讯（http://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雷荣飞律师和蒋婧婷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其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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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3月份商品猪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商品猪销售情况

公司2022年3月份销售商品猪33.62万头（其中仔猪销售4,694头），销售收入49,409.71万元，销售

均价11.49元/公斤（商品肥猪均价为11.99元/公斤），环比变动分别为17.20%、37.99%、1.08%。

2022年1-3月销售商品猪100.43万头（其中仔猪销售15,189头），销售收入141,064.12万元，销售

均价12.12元/公斤（商品肥猪均价为12.52元/公斤），同比变动分别为-8.85%、-53.57%、-60.09%。

2022年3月销售均价同比大幅下降是受国内生猪销售价格大幅下跌影响，较去年同期有所回落。

年份 月份

销售数量（万头） 销售收入（万元）

商品肥猪均价

（元/公斤）

当期 累计 当期 累计 当期

2021

1 46.51 46.51 143,051.36 143,051.36 33.02

2 30.40 76.91 75,327.83 218,379.20 25.01

3 33.27 110.18 85,454.01 303,833.20 24.66

4 20.28 130.46 46,129.39 349,962.60 21.09

5 22.73 153.19 48,384.62 398,347.22 18.07

6 31.94 185.13 54,553.68 452,900.90 14.02

7 28.39 213.52 56,010.07 508,910.97 15.47

8 35.33 248.84 62,781.51 571,692.48 14.53

9 32.12 280.96 46,393.57 618,086.04 12.03

10 53.64 334.60 78,981.46 697,067.50 12.46

11 56.63 391.23 100,180.46 797,247.96 16.00

12 36.77 428.00 60,118.81 857,366.76 15.65

2022

1 38.13 38.13 55,848.27 55,848.27 13.58

2 28.68 66.81 35,806.14 91,654.41 11.71

3 33.62 100.43 49,409.71 141,064.�12 11.99

注：以上数据如存在尾差，是因为四舍五入导致的。

2022年3月公司生猪屠宰头数14.55万头，1-3月份累计生猪屠宰头数40.15万头。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上述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

供投资者参考。

二、风险提示

1、商品猪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下降或上升），都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2、生猪市场价格变动的风险是整个生猪生产行业的系统风险，对任何一家生猪生产者来讲都是客

观存在的、不可控制的外部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

策、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八日

关于新增中泰证券为万家鑫橙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

券” ）签订的销售协议，自2022年4月8日起本公司增加中泰证券办理万家鑫橙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简称：万家鑫橙纯债债券；基金代码：A类015471；C类015472）的销售业务。 万家鑫橙纯债债

券自2022年3月25日至2022年4月19日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公开发售， 投资者可在中泰证

券办理万家鑫橙纯债债券的开户及认购业务，待基金成立后也可办理申购、赎回及定投等其他业务，具

体费率以中泰证券公告为准，业务办理的具体事宜请遵从中泰证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38

网址：www.zts.com.cn

2、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0800

网址：www.wjasset.com

风险提示：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基

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承诺基金投资最低收益、也不保

证基金投资一定赢利，请投资者在充分考虑风险的情况下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

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四月八日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延长以通讯方式

召开万家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已于2022年3月9日发布了《万家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万家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并分别于

2022年3月10日、2022年3月11日发布了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及第二次提示性公告。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

间：自2022年3月10日起，至2022年4月8日17：00止（以本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正处在关键时期，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受此影

响，本基金管理人决定延长会议投票表决截止时间至2022年5月8日17：00�止（送达时间以本基金管理

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其余内容保持不变。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有关公告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查阅，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

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888-0800(免长途话费)咨询。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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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本次预计的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

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遵循平等自愿原则，交易风险可控，不会因该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

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之江生物” ）于2022年4月6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2年度日常性关

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董事邵俊斌先生及倪卫琴女士对部分关联交易进行了回避表决。 出席会

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

决。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明确的独立意见如下：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2022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 按照市场价格定

价，符合“公平、公正、公允” 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行

为，同意将《关于预计2022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2022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属公司正常经营业务，交易具有商业合理性，

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市场化原则，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关于预计2022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二）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

别

本次预计金

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本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上海之江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购

买产品、商品

400.00 0.48 45.50 236.15 0.28 /

小计 400.00 45.50 236.15�

三优生物医药

（上海）有限公

司

向关联人购

买产品、商品

1,000.00 1.19 0.00 504.00 0.60

根据实际业务开展

需要调整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品

100.00 0.05 0.06 49.74 0.02 /

小计 1,100.00 0.06 553.74

上海之江医学

检验所有限公

司

向关联人购

买产品、商品

800.00 0.95 0.00 180.00 0.21

研发项目临床前研

究验证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品

3,200.00 1.59 24.16 190.92 0.09

因上海疫情， 检验

所检测能力上升，

采购量增大

小计 4,000.00 24.16 370.92

合计 5,500.00 69.72 1,160.81

注：占同类业务比例为与2021年度同类业务比较，2021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上年（前次）预计金

额

上年（前次）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ChunLab,Inc.

向关联人购买

产品、商品

80.00 0.00 /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280.00 0.00 /

小计 360.00 0.00

上海之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购买

产品、商品

400.00 236.15 /

小计 400.00 236.15�

三优生物医药（上海）有限

公司

向关联人购买

产品、商品

500.00 504.00 /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100.00 49.74 /

小计 600.00 553.74

上海之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

司

向关联人购买

产品、商品

200.00 180.00 /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500.00 190.92

新冠试剂价格因集采下

降，导致发生额比预计少

小计 700.00 370.92

合计 2,060.00 1,160.81

注：2021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三优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三优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2015年3月11日

注册资本 1,149.8157万元

法定代表人 郎国竣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徐汇区桂平路333号7号楼103室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郎国竣

主营业务情况 创新抗体开发技术服务

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总资产：12,879.20万元

净资产：6,264.97万元

营业收入：6,919.85万元

净利润：-2,407.91万元

2、上海之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上海之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7年12月29日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倪卫琴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芙蓉花路500弄21号5层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上海之江药业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主营业务情况 软件开发业务

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总资产：250.88万元

净资产：-354.44万元

营业收入：219.99万元

净利润：-8.03万元

3、上海之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上海之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2017年8月4日

注册资本 1,4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邵俊杰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芙蓉花路500弄21号1-4层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上海之江药业有限公司持有其80%股权，自然人陈海涛及上海上工坊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分

别持有其10%股权

主营业务情况 医学检验服务

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总资产：2,871.01万元

净资产：2,372.07万元

营业收入：1,294.83万元

净利润：285.47万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序号 关联人名称 关联关系

1 三优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为之江生物参股企业，之江生物实际控制人邵俊斌

弟弟邵俊杰担任董事的企业

2 上海之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之江生物控股股东上海之江药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3 上海之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之江生物控股股东上海之江药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80%股权，之江生物实际控制人邵俊斌弟弟邵俊杰

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的企业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法人依法存续经营，前期合同往来执行情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公司将就上述交

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2022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人采购服务、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等，相关交易

价格遵循公允定价原则，并结合市场价格情况协商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对于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公司将在上述预计的范围内，按照实际需要与关联方签订具体的交易协

议。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属于正常性业务，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合理性

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价格的制定将遵循公平、自愿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由双方协商确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经营及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

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三）关联交易的持续性

公司与上述关联人保持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在公司业务稳定发展的情况下，与上述关联人之间

的关联交易将持续存在。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之江生物上述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上述2022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目前，上述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相关要求。

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均系出于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 上述交易遵循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

司经营及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同意上述之江生物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

前认可意见》；

（二）《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三）《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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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4月25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2年4月25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闵行区陈行路2388号8幢102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2年4月25日

至2022年4月2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预计2022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

1、 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

2022年4月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上海之江药业有限公司、宁波康飞顿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邵俊斌先生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

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

（三）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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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会议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营业执

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至公司办理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

书和法人股东账户卡至公司办理登记；

2、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至公司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至公司办理登记；

3、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公司的时间为准，在来信或传真上须写

明股东姓名、股东账户、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并需附上述1、2款所列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出席会议

时需携带原件，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二）会议登记时间

2022年4月22日（上午10:00-12:00，下午14:00-17:00）

（三）会议登记地点

上海市闵行区新骏环路588号26幢一楼大厅

六、 其他事项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费自理。

（二）参会股东请提前半小时到达会议现场办理签到。

（三）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新骏环路588号26幢

联系电话：021-34635507

传真：021-34635507

联系人：倪卫琴

（四）为配合当前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相关安排，公司建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采用

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五）需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应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并配合会场要求进行登记并

配合接受体温检测、出示健康码等相关防疫工作。

特此公告。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8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2年4月25日召开的贵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预计2022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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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2年4月6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3月30日发送至各监事。 本次会议应到

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季诚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

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与会监事审议并书面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2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1）上海之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关联监事王逸芸女士回避

表决。

2）三优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3）上海之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公司监事会认为：

公司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日常经营需要。 关联交易执行公允定价方式，

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不会对关联人形成较大的依赖，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监事会一致同意本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之江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1）。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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